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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计划委员会第一三三届会议审查了第 CLS170/18 号文件《联合国粮农组

织统计和其他数据活动治理及其与跨领域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

政策的一致性—关于改进内部协调及其与全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政

策一致性的建议》。   

➢ 计委欢迎该报告，“建议澄清涉及数据保护、数据和统计数据治理以及

一般数据的内部结构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考虑到计划因素”，并“鼓励

管理层继续改善粮农组织统计活动内部协调，定期向成员介绍最新  

情况”（第一三三届会议报告第 12 段 d)和 f)分段）。 

➢ 理事会第一七〇届会议赞同计委的建议，要求“管理层继续改善粮农组

织统计工作和其他数据活动的治理，继续改善粮农组织统计活动内部  

协调，明确内部结构在处理数据保护、数据和统计治理及数据方面的  

联系”，并“在颁布关于数据保护的全组织政策后，听取粮农组织按照

新政策开展其统计活动的最新情况”（理事会第一七 O 届会议报告第 38

段 a)和 b)分段）。  

➢ 本文件总结了在改善粮农组织统计工作和其他数据活动治理方面取得的

进展，阐明了指导数据保护、数据和统计治理的内部结构之间的联系，

并介绍了按照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全组织政策开展粮农组织统计活动的最

新情况。  

➢ 在改善统计数据和统计资料的内部协调和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成

立了数据协调小组，并在 2022 年 7 月和 9 月举行了两次会议。在这两次 

会议上，该小组讨论了《数据保护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延长任期的部门

间数据和统计工作组的工作计划。为确保粮农组织统计、与私营部门的合

作，以及科学与创新方面的现行政策和程序与《数据保护政策》完全一致，

对这些工作开展了审查，并取得了进展。在编写本文件时，已确认大多数统

计原则和准则（关于数据传播和数据保密）与《数据保护政策》保持一致，

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以确保全面彻底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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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计划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 提请计划委员会注意本文件所载最新情况。  

建议草案 

计委： 

➢ 赞赏地注意到在改善粮农组织统计工作和其他数据活动的内部协调方面所取

得的进展，以及为确保其与跨领域《数据保护政策》保持一致所采取的 

措施； 

➢ 欢迎设立数据协调小组和部门间数据和统计工作小组，并期待定期收到有关

其各自工作计划落实情况的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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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 景 

1. 计划委员会第一三三届会议委员会审查了第 CL 170/18 号文件《联合国粮农

组织统计和其他数据活动治理及其与跨领域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政策的

一致性—关于改进内部协调及其与全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政策一致性的  

建议》。该文件进一步阐明了 PC 132/5 号文件《改进粮农组织统计活动治理 

建议》中提出的改善粮农组织统计活动和其他统计数据的内部协调情况，以及与

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全组织政策保持一致的情况。  

2. 计委欢迎报告中所作的说明，“建议澄清涉及数据保护、数据和统计数据

治理以及一般数据的内部结构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考虑到计划因素”，并“鼓励

管理层继续改善粮农组织统计活动内部协调，定期向成员介绍最新情况”（第一

三三届会议报告第 12 段 d)和 f)分段）。 

3. 理事会第一七〇届会议赞同计委的建议，要求“管理层继续改善粮农组织

统计工作和其他数据活动的治理，继续改善粮农组织统计活动内部协调，明确内

部结构在处理数据保护、数据和统计治理及数据方面的联系”，并“在颁布关于

数据保护的全组织政策后，听取粮农组织按照新政策开展其统计活动的最新  

情况”（理事会第一七〇届会议报告第 38 段 a)和 b)分段）。  

4. 本文件旨在总结在改进粮农组织统计工作和其他数据活动治理方面取得的

进展，阐明指导数据保护、数据和统计治理的内部结构之间的联系，并介绍按照

粮农组织全组织数据保护政策开展粮农组织统计活动的最新情况。   

II. “改进粮农组织统计活动及统计资料相关其他数据活动的内部  

协调”的最新落实情况 

5. 计委第一三二届和一三三届会议欢迎关于加强和整合统计资料和数据内部

协调和管理的提案，重点是设立一个数据协调小组，提名一名管理层数据工作负

责人，并延长一个部门间数据和统计工作组的任期。    

6. 在理事会第一七〇届会议期间核可关于粮农组织应改善统计资料和数据内

部协调的提案后，首席经济学家（此后被指定为粮农组织的管理层数据工作负责

人）组织了数据协调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于 7 月 14 日举行，旨在审查和核可

数据协调小组和部门间数据和统计工作组的职责范围，确认数据协调小组的成

员，并讨论其 2022-23 两年度的工作计划。  

7. 在确定这两个小组的职责范围时，审查了关于数据保护、数据和统计治理

以及一般数据工作的内部结构之间的联系（详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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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首先，正如 CL 170/18 号文件所述、两个小组的职责范围所重申，根据粮农

组织《章程》第 I 条，数据协调小组和部门间数据和统计工作组的职责范围只涉

及根据粮农组织职责生成的统计资料和数据，不包括任何其他类型的数据（例如

人力资源、行政或项目实施数据）。因此，两个小组应遵守规定，并与相关的内

部协调机构协调，以落实适用于粮农组织所处理的更广泛数据的政策、原则和  

倡议。 

9. 数据协调小组的职责范围规定，该小组是统计数据和统计事项的最高机构

决策机构，主要职责包括：核可和颁布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内部政策、程序和  

标准；对有利于本组织及其利益相关方、与数据和统计有关的战略重点进行监

督；确保内部政策、程序和标准的实施与适用的总体数据政策、原则和联合国倡

议，以及粮农组织的总体计划重点保持一致。会议还商定，数据协调小组将根据

需要定期与数据保护监督委员会就数据保护事项进行协调。这与《粮农组织的数

据保护政策》第 44 段的要求一致：“由首席经济学家主持的数据协调小组或其他

内部机构提出的数据保护相关事项应提交数据保护监督委员会，以寻求指导”。   

10. 同样，部门间数据和统计工作组的任务是根据国际上和本组织内部有关统

计和数据的总体原则和政策，确定和建议共同的标准、方法、框架和创新，以提

高粮农组织的数据和统计产品、流程和计划的质量、效率及一致性。  

11. 数据协调小组在第一次会议上确认了其常任成员人选，包括：首席经济学

家（主席和管理层数据工作负责人）、首席科学家（副主席）、首席统计师  

（秘书）、粮农组织 5 个区域办事处负责人，统计司、数字化及信息技术司、林

业司、渔业和水产养殖司、土地与水资源司的司长，以及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办

公室主任。数据协调小组还任命市场及贸易司司长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环

境办公室主任担任成员，第一个任期为两年。  

12. 数据协调小组成员就其 2022-2023 年工作计划的六大重点达成了一致意见：  

a) 确保落实《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政策》，推动粮农组织的统计

资料和数据工作；   

b) 确定战略方向，以更好地以“同一个粮农”的身份统一（从粮农组织总

部到权力下放办事处）提供数据；  

c) 评估并提高数据的贡献，作为实施粮农组织《2022-31 年战略框架》和

20 个计划重点领域的加速因素；  

d) 支持对粮农组织数据和统计相关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升级；   

e) 审查粮农组织统计资料和数据质量保证框架，特别是为在统计中使用地

理空间数据和大数据而设立的质量保证和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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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处理统计资料和数据编制过程中的具体协调问题（例如，对于相同或类

似指标，所传播的估计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13. 2022 年 9 月 9 日，数据协调小组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首先审查了

粮农组织统计资料和数据工作对《数据保护政策》的遵守情况，以及解决不遵守

情况的可能方案。相关建议已提交数据保护监督委员会审议。数据协调小组还讨

论并商定了部门间数据和统计工作组的暂定工作计划，为指导相关部门负责人提

名部门间数据和统计工作组成员提供了依据。预计部门间数据和统计工作组的第

一次会议将在 2022 年最后一个季度举行。  

III. “改进粮农组织统计活动及统计资料相关其他数据活动的内部  

协调”与全组织数据保护政策一致性的最新情况  

14. 目前正在审查与粮农组织统计、私营部门参与，以及科学和创新相关的现

有政策和程序，以确保其与《数据保护政策》完全一致。在编写本文件时，已确

认大多数统计原则和准则（关于数据传播和数据保密）与《数据保护政策》保持

一致，但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以确保全面彻底遵守。  

15. 粮农组织根据理事会第一七〇届会议期间商定的要求，制定了一份数据共

享协议清单。9 月 16 日，举行了《数据保护政策》补救机制非正式技术磋商，向

成员国介绍了该清单。  

16. 一旦该政策颁布实施，将编写一份类似的报告，说明粮农组织数据保护和

知识产权政策中统计政策和准则的落实情况，并相应指出目前在合规方面存在短

板的方面。 

 


